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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边大学 2026 年接收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

（同等学力申硕）招生简章

一、学校简介

延边大学（Yanbian University）始建于 1949 年，是中国共产党较

早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高校之一。学校是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、国

家“211 工程”重点建设大学、西部开发重点建设院校、吉林省人民政府

和教育部共同重点支持建设大学、吉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民委共同支持建

设大学。

学校现设有 17个学院，现有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11个，硕士学位授权

一级学科 29个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6个，自主设置交叉学科 5个。

2017 年和 2022 年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先后入选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。

2025 年 4月，学校入选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试点高校。学校还有 1

个国家重点学科，14个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学科，5 个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学

科（群），1 个吉林省“世界一流学科培育计划”立项建设学科，3 个国

家民委重点学科，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，3个 ESI 排名前 1%学

科。学校现有学科涵盖了 12 个学科门类，构建了博士、硕士、学士三级

学位授权层次，学术型与专业型、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行的研究生培养类

型，形成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、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、文理工农医

等学科协同发展的研究生培养体系。

二、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（同等学力申硕）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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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工作是国家开辟的一条使具有研究生毕

业同等学力水平的在职人员获得硕士学位的渠道。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

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、博士学位的规定》，由本

人向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，通过学位授予单位资格审核后、在规定的期

限，通过学校组织的“同等学力水平认定”。即通过学校组织的课程考试

和国家组织的考试，完成学位论文工作，通过论文答辩。经学校学位授予

条件审核，满足相关要求，授予硕士学位。

三、报名条件

1.申请人拥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品行端

正，在教学、科研、专门技术、管理等方面做出一定成绩；

2.具有大学本科学历，获得学士学位，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

上者(含三年)；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者；或通过教育

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（境）外学士（三年及以上）、硕士或博士学位

获得者。

3.在申请学位的专业或者相近专业做出成绩，且身心健康，能够完成

学业。

4.专业型学位申请要求：

根据《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和

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试行办法》（学位〔2015〕10 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同

等学力申请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资格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口腔医学类本科毕业生并获得学士学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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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得《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的临床医师；

（3）申请人所申请的专业学位类别及领域应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
专业相对应。

5. 其他报考条件以教育部发布的相关规定为准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1.网上报名

申 请 人 需 登 陆 我 校 同 等 学 力 申 硕 网 络 学 习 平 台

(https://ybdx.masterol.cn/)进行在线报名。并完成在 “全国同等学

力 人 员 申 请 硕 士 学 位 管 理 工 作 平 台 ” （ 学 信 网

https://tdxl.chsi.com.cn/tdxlsqxt/index.html）注册，按要求完善相

关信息。

2.现场确认

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到学校或指定地点进行

现场确认，办理信息图像采集，携带报名系统生成的《同等学力人员申请

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资格审查表》确认签字。现场确认时需要提交以下

材料：

1）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、网报系统注册的 ID号；

2）学历和学位证书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、蓝底证件照片、学位认证报

告（学信网查询打印）、电子注册备案表（电子版）及复印件（A4 纸复

印）；

3）《延边大学大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报名登记表》一式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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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；

4）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的论文、专著、获奖证书或成果证书等；

5）《延边大学大学接受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入学须知》一式 2 份。

3.资格审查

学校对申请人报名资格进行审核，通过审查的名单在研究生院和继续

教育学院（同等学力）网页上公布。资格审查通过并下发入学须知办理相

关学习手续，完成学籍注册后进入课程学习。

五、招生学科专业及统考科目

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及代码
是否按一级

学科招生
授予学位

统考科目

学科综合 外语水平

师范学院 教育学 0401

教育学原理 040101

否 教育学 教育学 英语

课程与教学论 040102

比较教育学 040104

教育技术学 040110

护理学院 护理学 1011 是 医学 临床医学 英语

医学院 基础医学 1001

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

100101

否 医学 无 英语
免疫学 100102

病原生物学 100103

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00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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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医学 1002

内科学 100201

否 医学 临床医学 英语

儿科学 100202

皮肤病与性病学 100206

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0207

临床检验诊断学 100208

外科学 100210

妇产科学 100211

眼科学 100212

耳鼻咽喉科学 100213

肿瘤学 100214

麻醉学 100217

急诊医学 100218

中西医结合 1006 中西医结合临床 100602 否 医学 无 英语

马克思主

义学院

马克思主义理论

0305
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30501

否 法学 哲学 英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

030503

思想政治教育 030505

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0501

文艺学 050101

否 文学
中国语言

文学
英语

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50102

汉语言文字学 050103

中国古典文献学 050104

中国古代文学 050105

中国现当代文学 050106

比较文学 050108



- 6 -

工学院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
0812
计算机应用技术 081203 否 工学

计算机科

学与技术
英语

农学院 畜牧学 0905

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090501

否 农学 无 英语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090502

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090504

医学院
口腔医学 1052

(专业学位)
是 医学 口腔医学 英语

六、培养方式

采取不离岗的学习方式，按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开设课程,采

取线下集中面授、线上学习、自学辅导、实验实习、导师指导等学习形式。

培养过程分为学习阶段（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）和申请学位阶段, 须经过

以下三个环节完成学位申请工作。

1.课程学习

申请人通过资格审查并完成入学后，即可开始课程学习。课程学习科

目、学分、考核方式等均按照申请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相关规定进行。

申请人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，可获得延边大学研究生院认定的成

绩单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课程水平认定证书（结业证书）。

申请人须在四年内通过规定的课程学习、修满规定学分，通过学校及

国家组织的全部考试（水平认定），四年内未通过者，本次申请无效。

2.学位论文

自通过全部考试之日起（完成第一阶段课程学习），进入学位论文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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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。在导师指导下，一年内提交学位论文，送审通过后在半年内完成论文

答辩。

第一次论文送审或答辩未通过，建议修改论文参加第二次送审及第二

次答辩者，可在送审通过后半年至一年内参加第二次答辩（相关事宜遵从

学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相关规定）。

答辩未通过者或逾期未申请者，本次申请无效。

3.学位授予审核评定

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（通过学校及国家组织的全部课程学习

考核、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），完成必修环节，符合学位授

予条件，经延边大学学术委员会审议后授予延边大学硕士学位。

七、收费标准：

依据（吉政办发【2006】31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收取学费。

1.课程学习阶段：每生每年 8000 元，按年收取，根据不同学习内容

只收 2年学费。

2.申请学位阶段：申请硕士学位每生 5000 元。

3.学费缴纳方式：由本人在延边大学财务缴费平台上完成缴费。

八、其他

1.报名资格凡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请资格，造成的后果由申

请人自行承担。

2.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中止学习，须提交申请后办理相关手续。

3.本简章未尽事宜参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如遇国家政策变动，

均以国家相关政策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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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联系咨询

为了维护学校声誉、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，请广大申请人增强防范意

识，谨防招生诈骗。

1.请随时关注我校继续教育学院、研究生院官网，以学校官网发布的

信息为准。

2.咨询电话：13019187332、17766882718、0433-2732166


